
校友分会成立材料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联络办公室

编 印

2014 年 3 月



目 录

1、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各地校友分会成立流程

2、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成立各地校友分会的管理办法

3、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分会的申请（样式）

4、浙江校友会成立大学会议指南（样式）

5、扬州校友会会费管理办法（样式）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各地校友分会成立流程

为进一步加强与各地校友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尚未成产校

友会地区筹建校友会，更好履行“为校友提供终身服务”的职

责，我会将积极联络这些省份的校友，争取早日成立校友分会，

现就成立校友会的程序作以说明。

召开筹备小组会议

初步商定校友会组织机构

名单、校友会成立日期

向校友会提交申请

经总会同意后，召开全体

校友代表大会，宣布成立

向总会提交校友会组织机

构名单及其它材料



相关说明：

1、校友会组织机构通常设会长 1 名，副会长若干人，秘书

长 1 人，副秘书长若干人。根据自身情况可以设立名誉会长、

顾问，执行会长等职务，同时可设立常务理事和理事若干人。

2、校友会筹备小组会议召开后待时机成熟，提前一个月向

总会申请，提出正式成立要求（见海南校友会申请）

3、成立大会应做详细安排，成立大会上表决通过校友会组

织机构，可借此机会举行一系列联谊活动（参照浙江校友会成

立大学活动安排）

4、校友会章程、财务管理办法，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制定（见

扬州校友会章程中、财务管理办法）。

5、校友分会成立后应向总会提交校友会组织机构名单及通

讯录，通讯录应提供姓名，专业、年级、工作单位、职务、手

机等信息。如制定有校友分会章程、财务管理办法等也一并提

交备案。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成立各地校友分会的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各地校友分会的管理，健全基层组织、

规范有关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为各地校友分会总会，总会

在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港澳台地区以及外国或某一地区

可以设立一级校友分会，全称为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分会，

例如“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北京分会”，简称为“江西财经大学

北京校友会”。在地级市可设二级校友分会，二级校友分会接受

对应的一级校友分会的指导。在没有相应的一级校友分会情况

下的二级校友分会可以直接接受校友总会的指导。

第三条 对已经在学校校友联络办公室备案的各地校友联

络机构，在总会成立后的六个月之内，应召开相应简单的成立

大会，适当调整分会领导，向校友总会报送组织机构名单和会

员登记表等有关材料，总会在收到申请以及材料之后一周之内

正式批准成立分会。

第四条 上述已备案的校友分会如果在十二个月之内未能

如期召开相应的成立大会，总会将视同为未成立校友分会地区

对待。

第五条 至今未能成立校友分会或停止校友活动数年之久

的地区申请成立校友分会必须按以下步骤申办：

（一）承认总会章程；



（二）提前一个月向总会秘书处书面或口头提出筹备成立

的申请；

（三）总会秘书处同意筹备成立之后，筹备组做好会员登

记工作，编印校友通讯录，酝酿分会负责人候选名单，办好或

承诺办好分会网站，并邀请总会和校友联络办公室派人参加成

立大会；

（四）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常务会长 1 人，副会长若干人，

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常务理事和理事若干人。可以

设也可以不设名誉职务。分会应将有效的选举结果以及会议有

关材料报总会备案；

（五）总会在收齐材料后一周之内正式批复成立该校友分

会。

第六条 在校友总会成立后所重新成立的各地校友分会均

统一界定为首届理事会。校友分会任期一般为 4 年，其它未尽

事项原则上参照《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章程》执行。

主题词：校友会 管理办法 转发 通知
抄送：校领导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办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印发

共印 20 份



关于成立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分会的

申 请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

我会经过半年的筹备，现已经进入成立阶段。初步产生了

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顾问、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执

行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候选人，并定于***年*月*日在

******举行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分会成立大会。

妥否，请批复。

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分会筹备组

******年**月**日

附：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分会组织机构候选人名单及通讯方

式（人员名单请注明年级专业、工作单位、职务以及校友会职

务、手机）



——2008 年浙江校友会

会

议

指

南

2008 年 3 月 中国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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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我们曾相聚，因为我们都是江财人，被红土地哺育，拥有

江财人的气质；我们再相聚，因为我们都演绎在浙江大地的舞

台上，正为扩大江财人在浙江的影响力而努力着，正在为江财

人对红土地感恩而奋斗着；我们常相聚，团结互进，联谊互助，

共创辉煌。

 活动主题

“齐聚一堂” ——曾经我们都在同一个学府求学，现在我

们又在这个大家庭里相聚。以“江财人在浙江”为大背景分享

江财人在浙江的求职、工作、生活、创业的历程，在细节上凸

现江财人的“诚信、敏捷、廉洁、坚毅“的精神。

 活动宗旨

此次大聚会旨在“相聚杭州、团结互助、携手共进、回馈

浙赣，共创辉煌”。增强江财浙江校友们的凝聚力，充分发挥江

财人在浙江的资源优势，团结互助。增进浙江地区的校友和母

校这个大家庭之间的感情，为广大校友回馈社会、回馈母校提

供一个平台。

欢迎各位校友参加江西财经大学 2008 年浙江校友会！

让我们一起：



“相聚杭州 团结互助

携手共进 共创辉煌”

会议活动安排表

2008 年 3 月 16 日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主持人

9：00—10：00 一、大会报到
学术中心

一楼

9：30—10：30 二、观看演出 学术中心二楼

第一报告厅

10：30—10：40 休 息

10：40—11：40

三、大会开幕

学术中心二楼

第一报告厅
周万里

1．播放校歌

2．介绍与会领导、来宾和校友会

班子情况

3．浙江财经学院领导致辞

4.江西财经大学领导讲话

5．江财浙江校友会顾问讲话

6．江财浙江校友会名誉会长讲话

7.江财浙江校友会会长致辞

8.宣读校友会筹备章程

9．校友代表张伟发言

10.校友代表冯晓发言

11：45—12：00 四、合影 图书馆前广场



12：00— 五、酒会
学术中心

二楼餐厅

来宾签到处：学术中心一楼

会 场：学术中心二楼第一报告厅

贵宾休息室

贵宾休息室：学术中心二楼贵宾室

贵宾休息处： 第一休息室



合影处：图书馆前广场



用餐处：学术中心二楼餐厅

秘书处联系方式：

总负责：王奎泉 13515717700，周万里 13305819388

黄忌非 13958057309

会 场：杨菊红 13906506006，洪 雷 13656668818

用 餐：陈星平 13857198189，钟瑜阳 15967177991

接 待：吴利群 13306523257，郑亚莉：13857151115



江财校友会扬州分会会费管理办法(草案)

（讨论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扬州分会会费的收取、

使用与管理，根据《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扬州分会章程》及国

家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会费是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扬州分会

会员向校友会交纳的会费、校友及其他有好人士捐赠、资助、

利息收入等合法收入。

第三条 会员交纳会费实行自愿交纳原则。

第四条 会费使用与管理应坚持取之有度、用之得当的原

则。

第二章 会费的标准与缴纳

第五条 会员的会费交纳标准定为每人每年人民币壹拾元

起，上不封顶。

第六条 会费的收取应安排专人登记备查。

第七条 会费的收取采用现金方式。

第三章 会费的使用和管理

第八条 会费的使用，应用于下列开支：



（一）《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扬州分会章程》第二章规定的

业务范围的各项活动；

（二）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其他必要开支。

第九条 会费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有关规

定管理执行。会费独立建帐，会费的收支情况每年向理事会汇

报一次，每次会员大会公示，接受其监督，并接受总会的监督

管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首届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后，自通过之日起

施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江西财经大学校友会扬州分会常务理

事会负责解释。

二○一○年五月十日


